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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贯彻落实《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

的通知 

  吉人社联字〔2018〕11号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，各县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

计生委、安全监管局：  

  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卫生计生委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

《关于印发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人社部规〔2017〕13号）

转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  

  统筹地区要建立工伤预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做好重点领域确定、项目申

报受理、项目评估验收、情况交流通报等工作。面向社会和中小微企业的工伤

预防项目，由人社部门、卫生计生部门、安全监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结合工

作实际，向工伤预防工作联席会议申报。工伤预防项目评估验收费用由组织评

估验收部门（单位）负责。  

  各地要充分认识工伤预防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按照明确目标、积

极稳妥，分步推进的原则，搞好政策宣传解读，严格项目实施监管，明确评估

验收标准，防止违法违规行为发生，积极稳妥推进工伤预防工作。  

   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

  吉林省财政厅  

  吉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

  吉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 

  2018 年 2月 1日 

  附件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

印发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 

http://www.mohrss.gov.cn/xxgk2020/fdzdgknr/zcfg/gfxwj/shbx/201708/t20170821_276037.html?keywords=%E5%85%B3%E4%BA%8E%E5%8D%B0%E5%8F%91%E5%B7%A5%E4%BC%A4%E9%A2%84%E9%98%B2%E8%B4%B9%E4%BD%BF%E7%94%A8%E7%AE%A1%E7%90%86%E6%9A%82%E8%A1%8C%E5%8A%9E%E6%B3%95%E7%9A%84%E9%80%9A%E7%9F%A5
http://www.mohrss.gov.cn/xxgk2020/fdzdgknr/zcfg/gfxwj/shbx/201708/t20170821_276037.html?keywords=%E5%85%B3%E4%BA%8E%E5%8D%B0%E5%8F%91%E5%B7%A5%E4%BC%A4%E9%A2%84%E9%98%B2%E8%B4%B9%E4%BD%BF%E7%94%A8%E7%AE%A1%E7%90%86%E6%9A%82%E8%A1%8C%E5%8A%9E%E6%B3%95%E7%9A%84%E9%80%9A%E7%9F%A5

